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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覃九三、周达文、郑仲天、钟美红、张桂文、邓永红

六位股东之一的张桂文女士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押的通知。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6年 2月 1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桂文女士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即高管锁定股）420,000股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6年 2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2016年 6月 27日，张桂文女士将上述 420,000股质押股份在华泰证券办理

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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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覃九三、周达文、郑仲天、钟美

红、张桂文、邓永红六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83,326,0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28%。张桂文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7,207,1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



此次张桂文女士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不存在任何公司质押股份。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覃九三、周达文、郑仲

天、钟美红、张桂文、邓永红六位股东中之一的覃九三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总

数为 1,59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57%，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质押公司股份行为。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